
 

 

 

 

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转发《湛江市农林牧渔地

标产品协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和专用标志使

用申请办事指南》的 通知 

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湛江市农林牧渔地标产

品协会，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

量发展工程”的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地理标志赋能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行动，加强湛江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运用促

进工作，积极打造我市农、海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助力乡

村振兴发展，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现转发《湛江市农林

牧渔地标产品协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和专用标志

使用申请办事指南》，并就今后做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

用许可和专用标志使用申请提出如下要求： 

一、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对接市场主

体需求，积极开展政策宣传 

1.指导辖区内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制定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办事指南，并及时在本局互联网官方渠

道公布； 

2.动员本辖区内地理标志相关市场主体积极申请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授权； 

3.加大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管理法律法规



的宣传力度，推动专用标志使用申请工作； 

4.加强本辖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日常监管，定期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报送上一年使用和监管信息； 

5.筹建地理标志保护溯源、行政监管、维权援助工作

联动机制，维护辖区内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和国际竞争

力。 

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做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授权规划，加强特色优势品牌塑造 

1.参考附件编制“地理标志商标使用许可和专用标志

使用申请办事指南”，其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备案与专用标志使用申请流程图”、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申请指南”、“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使用申请指南”等，并于2023年4月30日之前对外发

布。 

2.积极开展商标授权工作，按照办事指南承诺要求限

时办结相关市场主体提出的商标授权和专用标志使用申

请，建立商标授权使用管理档案，加强对地理标志产品的

产地范围、质量特色、标准符合性等方面日常监督管理。 

三、广东省湛江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湛江

市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点）为全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使用许可和专用标志使用申请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指导和

咨询服务。 

联系人：田迎新 

联系方式：18875992152 / 0759-3153677 

邮箱：895215915@qq.com 

mailto:895215915@qq.com


地址：湛江开发区乐宾路7号原市质监局2楼207室 

 

附件：湛江市农林牧渔地标产品协会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使用许可和专用标志使用申请办事指南 

 

 

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3 月  29日 

 

 
 

 

 

 

 

 

 

 

 

 



附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与专用

标志使用申请办事指南 

 

 

 

 

 

 

 

 

湛江市农林牧渔地标产品协会 

2023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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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与专用标志使用申请流程图 

地理标志商标注册

人实地审查 

申请主体提交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使用许可申请 

1、审查材料是否完整 

2、审查材料是否符合要求 

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人与申报主体签订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企业取得《商标使用许可备案通知书》 

企业提交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 

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下发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矢量图 

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人对申

报主体提交材料进行审核 
要求申请主体限时补正 

呈报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进行审核 

要求申请主体限时补正 

下发《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

用标志使用审查意见通知

 

申请终结 

通过 

通过 

要求申请主体限时补正 

材料不完整 

重新提交协会审查 

申请不符合要求 

不通过 

通过 

重新提交协会审查 

材料不完整 

重新提交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审查 

材料不完整 

申请不符合要求 

通过 

不予受理并退回申

请主体申请材料 

驳回申请并退回申

请主体申请材料 

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人提交

材料至国家知识产权局办

理商标使用许可备案 

通过 

驳回申请并退回申

请主体申请材料 
不通过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申请指南 

办理事项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申请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 

3、《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 354号。 

受理范围 
“湛江鸡”、“湛江蚝”等 12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具体清单见附件 1）。各申请

主体根据自身生产实际需要选择申请使用许可的商标类别。 

受理机构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湛江市农林牧渔地标产品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申请数量 

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使用许可。 

申请条件 

申请主体必须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区域范围内地标产品的生产者（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等），并符合以下条件： 

1、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商品的生产地域范围及该地域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 

2、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商品的特定品质（包括感观和量化指标）。 

3、营业执照应有从事种植（或养殖、加工等）所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商品的

经营范围。 

同时符合上述使用条件的产品经营者，可申请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申请材料 

所提交材料均须提供盖章扫描版及一份纸质版，附件 2、附件 3同时提交可编辑

Word版。 

1、申请主体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已注册的自有商标证书（未注册可不提供）； 

3、《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表 》（见附件 2）； 

4、《商标使用许可备案表》（见附件 3）。 

备注：《商标使用许可备案表》经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同意授权许可后再提

交。 

申请流程 

1、申请主体填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表 》（见附件 2），签字盖章，将

其与营业执照以电子版形式发至“协会”邮箱。 

2、“协会”组织审查组对申请人的产品及产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做出书面审核意

见。 

3、“协会”审核通过后，与申请主体签订《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4、申请主体填写《商标使用许可备案表》（见附件 3）。 

5、申请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备案，具体途径如下： 

（1）“协会”通过网上系统提交商标使用许可备案申请。提交方法详见中国商标

网“网上申请”栏目。商标网上服务系统网址： 

http://sbj.cnipa.gov.cn/wssq/。 

（2）委托在商标局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 

申请表格 
上述附件均可在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下载 

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zhanjiang.gov.cn) 

商标使用

许可备案 

机关 

国家知识产权局 

办事时限 

“协会”收到申请主体提交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应

组织审查组进行实地考察，出具书面审核意见；审核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与申请

主体签订《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受理地址 湛江市开发区乐宾路 7号原市质监局 2楼 207。 

联系方式 
联系人：田迎新，0759-3153677 

电子邮箱：895215915@qq.com 

http://sbj.cnipa.gov.cn/wssq/。
https://zjamr.zhanjiang.gov.cn/


监督单位

及电话 

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广告监督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科 0579-

3586237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科 0759-2903748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指南 

 

办理事项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 

3、《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 354号。 

受理范围 “湛江鸡”、“湛江蚝”等 12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具体清单见附件 1）。 

受理机构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湛江市农林牧渔地标产品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申请数量 

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受理。 

申请条件 申请主体已获得相应证明商标授权许可，并取得《商标使用许可备案通知书》 。 

申请材料 

所提交材料均须提供盖章扫描 PDF版,附件 4、附件 5同时提交可编辑 Word版。 

1、《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见附件 4）； 

2、申请主体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证明商标初步审定公告》； 

4、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证； 

5、《商标使用许可备案通知书》； 

6、《申请使用专用标志企业汇总表》（见附件 5）; 

7、地理标志产品遵循的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非必

要）。 

申请流程 
申请主体提交上述“申请材料”至“协会”，协会对材料进行初审，符合要求立即

报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申请表格 
上述附件均可在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下载 

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zhanjiang.gov.cn) 

专用标志

核准机关 
国家知识产权局 

办事时限 
“协会”收到申请主体提交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标志申请材料后，5个工作日

内应进行初审，初审符合要求立即上报。 

受理地址 湛江市开发区乐宾路 7号原市质监局 2楼 207室。 

联系方式 
联系人：田迎新，0759-3153677 

电子邮箱：895215915@qq.com 

监督单位

及电话 

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广告监督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科 0579-

3586237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科 0759-2903748 

 

附件: 1.《湛江市农林牧渔地标产品协会已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清单》 

2.《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表》 

3.《商标使用许可备案表》 

4.《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5.《申请使用专用标志企业汇总表》 

 

 

 

https://zjamr.zhanjiang.gov.cn/


附件 1 

湛江市农林牧渔地标产品协会已注册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清单 

 

 

 

序号 商标名称 类别 商标注册证号 

1 湛江对虾 第 29类：对虾（非活） 37503200 

2 湛江对虾 第 29类：对虾干 27566015 

3 湛江对虾 第 31类：对虾（活的） 27428380 

4 湛江鸡 第 29类：鸡（非活） 26755631 

5 湛江鸡 第 31类：活鸡 26755631 

6 湛江蚝 第 29类：蚝干 27564337 

7 湛江蚝 第 31类：蚝（活的） 27428376 

8 湛江沙虫 第 29类：沙虫干 27564336 

9 湛江沙虫 第 31类：沙虫（活的） 27428379 

10 湛江硇洲鲍鱼 第 29类：鲍鱼干 27991832 

11 湛江硇洲鲍鱼 第 31类：鲍鱼（活的） 27991794 

12 湛江硇洲龙虾 第 31类：龙虾（活的） 27990794 



附件 2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表 

项目 内容 

申请使用商

标信息 

商标名称： 

产品类别： 

商标注册号：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企业名称  

地    址  

法人代表  

注册商标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产品信息 

产品1： 
年 产 量：       

年销售额： 

产品2： 
年 产 量：       

年销售额： 

… 
年 产 量：       

年销售额： 



企业及产

品情况简

介 

 

 

 

 

申请单位

承诺 

                           （申请单位名称）已充分

了解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管理的有关规定，自愿申请

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承诺： 

1、维护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的特定品质、质量和声

誉，保证产品质量稳定； 

2、接受湛江市农林牧渔地标产品协会对产品品质的不

定期抽查和商标使用的监督； 

3、安排专人负责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识的管理、使用

工作，确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识不失控、不挪用、不流失，

不向他人转让、出售、馈赠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识。 

 

特此承诺！ 

 

 

 

申请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湛江市农

林牧渔地

标产品协

会初审意

见 

 

 

经办人：       

日  期:        



附件3 

商标使用许可备案表 

  许可人名称(中文)： 

 (英文)： 

许可人地址(中文)：  

 (英文)： 

被许可人名称（中文）： 

            （英文）： 

被许可人地址（中文）： 

     （英文）：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代理机构名称：  

商标注册号： 

是否共有商标：   □ 是       □否 

再许可：   □ 是 

许可人原备案号： 

许可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许可使用的商品/服务项目（分类填写）： 

商品类别： 

服务项目：  

 

许可人章戳（签字）：      被许可人章戳（签字）：        代理机构章戳： 

 

 

代理人签字： 

  



附件 4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使用申请书 
 

 

 

 

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省（区、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制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填表单位：（印章）                    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 内容 

产品名称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企业名称  

地    址  

法人代表  

注册商标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产地知识产权 

管理部门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企业及产品 

情况简介 

 
 

 

 
 

 

 

随附： 

1．由产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产地核验报告； 

2．检验报告。 



 

填报说明 

1．企业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需填写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并提供由产品所在

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产地核验报告和检测机构出具

的检验报告。 

2．本表格所称大中小微企业，依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

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

统字〔2017〕213 号）中的划分标准。 

3．产品所在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填写《申请使用专用标

志企业汇总表》。 

4．产品所在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将《地理标志产品专用

标志使用申请书》及有关材料、《申请使用专用标志企业汇

总表》，报市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核。 

5．市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向省知识产权局出具审核意

见，将《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及有关材料、

《申请使用专用标志企业汇总表》报省知识产权局。 

6．省知识产权局组织专用标志申请核准。核准材料报送

国家知识产权局。 

 

 



附件5 

申请使用专用标志企业汇总表 

序号 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首批 

     

 
    

 
    

 
    

 
    

 

 

 


